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运输服务采购谈判采购公告
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运输服务采购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

1　采购项目简介

1.1　采购项目名称：

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运输服务采购　

1.2　采购单位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3　采购代理机构（如有）：

无                        

1.4　采购项目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5　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的工作范围包括对福清核电站华龙一号空气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进行运输，拟运输的样品为三类放射性物品，样品重量约为100kg，样品用包装袋包装后，装箱运输。运输路线为：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北京房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6　成交供应商数量及份额：

1家，100%。              

2　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　采购范围：

  详见《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运输服务采购技术规格书》

2.2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在甲方提出运输需求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运输工作(受政策影响、恶劣自然天气等不可抗拒情况除外)。

 

2.3　服务地点：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北京房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2.4　质量要求或服务标准：

　　详见《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运输服务采购技术规格书》

3　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具备承担本采购项目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资质要求：本次采购要求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它营业登记证书。乙方必须具有放射性物品运输资质，运输车辆年限在有效期内，车辆检验和保险满足相关法规要求；乙方须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放射性物品）、运输车辆行驶证、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　　　　　　　　　　　　　　　　　　　　　　　　　　　　           

（2）财务要求：/

（3）业绩要求：乙方应具有放射性物品运输的相关业绩

（4）信誉要求：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lp:/hv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最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未被中核集团及院纳入黑名单、灰名单等(不包含已释放的)；不存在核安全监管“两个零容忍”情形，被核安全监管部门明确停工处罚的，或即将面临停工处罚的。

（5）承担本项目的主要人员要求：提供运输服务的人员应持有驾驶证、从业资格证(从业资质类别包含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资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

提供押运服务的人员应持有从业资格证(从业资质类别包含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押运人员资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

（6）其他要求：/

3.2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2）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

（3）被政府有关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行业内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的；

（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5）根据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要求，被禁止参与采购活动且处于有效期。供应商处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或灰名单、采购单位及其所属专业化公司黑名单或灰名单，且处于有效期内；

（6）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

（7）为本采购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咨询服务；

（8）其他：平台将对在非招标采购流程参与项目、下载采购文件、提交报价（应答文件）过程中触发相同联系人或相同MAC地址或硬件特征码（同一环节或不同环节MAC地址或硬件特征码相同）并参与报价的供应商进行自动封禁处理，并同步暂停涉事供应商3个月内参与平台所有采购项目的权限，向其发出系统告知函。采购单位如进行调查的，供应商有义务配合调查并按要求做出回应，如供应商未按采购单位要求及时回应的，则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已知资料和情况做出相关处理决定。本采购项目在评审或监督过程中发现存在串通情形，采购单位如进行调查的，供应商有义务配合调查并按要求做出回应，如供应商未按采购单位要求及时回应的，则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已知资料和情况做出相关处理决定。

3.3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应答。

4　谈判采购文件的获取

4.1　采购文件售价

每套采购文件售价人民币　　/　　元整，售后款项不予退还。

采购单位（代理机构）收款银行名称：　　/　　　

开户单位：　　　　　　/　　　　　　　　　　

收款账号：　　　　　　/　　　　　　　　　　

应答供应商须在汇款单上注明：“    /   ”。

4.2　发售时间

北京时间：2025年12月3日15：40—2025年12月7日15：40

4.3　采购文件发售方式

电子版采购文件将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进行发布。潜在供应商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已经注册的，可直接登录参与本项目应答；尚未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注册的，应于采购文件发售截止时间前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成在线注册后登录参与本项目应答。供应商登录后点击“我要参与”，选择要参与的项目（净化系统活性炭样品运输服务采购采购项目）。 按照《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完成付费后即可下载采购文件（见平台首页服务中心-供应商服务）。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将在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参与入口，未能按时完成参与、购买采购文件相关工作的潜在供应商不得参与应答。

4.4　其他事项说明

未购买本项目采购文件的，其应答将被拒绝，有文件证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1）作为潜在供应商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采购文件的；

（2）购买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在应答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变化的。

5　应答文件的递交

递交应答文件方式：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网络递交电子版应答文件（同时须在平台上进行报价（初始报价截止时间同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时间），如有多轮报价须多次提交报价文件）。供应商应递交纸质版应答文件，供采购单位存档使用。

递交纸质应答文件地点：：北京市房山区新镇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集中采购中心会议室

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时间（应答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5年12月10日14：00

应答文件应按采购文件规定时间、地点递交，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应答文件，采购单位将予以拒收。

6　应答文件开启时间和地点

采购单位在本项目递交应答文件截止时间不公开开启应答文件，地点为应答文件递交地点。

7　谈判时间和地点

7.1　递交应答文件的供应商应委派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准时参加谈判活动，谈判开始时间预计为2025年12月10日14：00，与每一供应商进行谈判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谈判地点 为北京市房山区新镇北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集中采购中心会议。

7.2　递交应答文件的供应商未准时参加某一轮次谈判的，视为其放弃该轮次谈判。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谈判采购公告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上发布。其它任何媒介转载无效，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如有）均不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9　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新镇北坊

联系人：王飞/王宏宇

电话：69358885

电子邮件：jczxc3@ciae.ac.cn

10　其他说明

10.1　供应商须遵守采购单位的保密规定。

10.2　对于其它公司利用本公司发布的公告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权利。

11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纪检监督部举报电话：010-69357861。

 

采购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2025年12月3日

